
2023年加班加点事迹材料(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加班加点事迹材料篇一

加班加点地工作，是许多企业中的常见现象，《劳动法》
第41条、第44条明确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同时
罗列了有关加班加点工资的计算口径。

首先，先界定“日工资”和“小时工资”的计算方式。同时
按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所发8号文《关于职工全年全月平均工作
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中规定：“职工全年月平均工
作天数为20.92天，月平均工作小时为167.4小时”，可列出
下列计算公式：

日工资=月实得工资/20.92×70%；小时工资=月实得工
资/167.4×70%。

其次，针对下列不同情况，分别探讨加班加点工资的计算方
式。

一、正常工作日内延长工作时间。对于正常工作日内延长工
作时间的加班加点工资，或者按小时工资的150%支付工资，
或者按“做一小时还一小时”的方式安排补休。

三、法定节假日加班工作。根据1994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布、
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国务院令第270号）规定，全年共有10天法定节假日，具体
为新年（1月1日）放假1天；春节（农历初一、二、三）放



假3天；劳动节（5月1、2、3日）放假3天；国庆节（10
月1、2、3日）放假3天。《劳动法》第44条明确规定：“法
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
的工资报酬。”对于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计酬金，劳动部及上
海市劳动局有关文件规定中，均未表示允许用“补休”方式
来替代。

四、部分公民放假日的加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劳社函
（2000）18号文《关于部分公民放假有关工资问题的函》中
明确规定：按照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国
务院令第270号）中关于妇女节、青年节等部分公民放假的规
定，在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期间，对参加社会或单位组织应
祝活动和照常工作的职工，单位应支付工资报酬金，但不支
付加班工资。如果该节日恰逢星期六、星期日，单位安排职
工加班工作，则应当支付休息日的加班工资”。

来源：21世纪人才报

加班加点事迹材料篇二

一、目的

为规范员工加班行为、加强公司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保障员工利益，特制定本规定。

二、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济南星火伟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
的标准工作时间员工。

三、审批原则

(一) 为保证员工的身体健康，原则上公司不鼓励员工的加班、



加点；

（二）各中心负责人应制定合理、有效的工作计划，避免不
必要的加班、加点；

（三）各中心负责人应控制重要岗位人员的加班、加点，避
免因调休产生的缺岗现象。

四、审批程序

工作量大、工作重要、紧急而确实需要加班加点的，应按以
下程序审批：

（一）在加班加点前均须由中心负责人填写《加班单》；

(三) 人力资源管理中心应将加班单与考勤机记录核对。

五、加班加点待遇

加班加点待遇一般原则为先安排调休，不能调休的，支付加
班费。调休的员工将加班单直接交至行政考勤处，在规定时
间内没有调休的员工将加班单交至人力资源管理中心处，当
月发放加班费用。

（一） 调休

双休日加班以及加点的，一般3个月之内（最长不得超过6个
月）安排等时调休。单张加班单时间低于半天的，须一次性
调休；高与半天的，每次最低调休半天，剩余时间不足半天
的，须一次性调休完毕。

（二）加班费

（1）安排员工加点的，支付不低于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一百



五十的工资报酬；

（3）安排员工在法定休假日加班的的，支付不低于标准工资
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六、值班

公司安排员工值班的，其性质不属于加班加点，不能享受加
班加点待遇。

七、部分公民的法定节假日员工加班加点待遇

在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期间，安排属于部分公民的员工加班
工作的，支付工资报酬金，但不支付加班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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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节日恰逢星期六、星期日，安排员工加班工作，则支
付休息日的加班工资。

八、本规定解释权归人力资源部。

九、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实施，原有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加班加点事迹材料篇三

一、目的

为规范员工加班行为、加强公司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保障员工利益，特制定本规定。

二、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济南星火伟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
的标准工作时间员工。

三、审批原则

(一) 为保证员工的身体健康，原则上公司不鼓励员工的加班、
加点；

（二）各中心负责人应制定合理、有效的工作计划，避免不
必要的加班、加点；

（三）各中心负责人应控制重要岗位人员的加班、加点，避
免因调休产生的缺岗现象。

四、审批程序

工作量大、工作重要、紧急而确实需要加班加点的'，应按以
下程序审批：

（一）在加班加点前均须由中心负责人填写《加班单》；

(三) 人力资源管理中心应将加班单与考勤机记录核对。

五、加班加点待遇

加班加点待遇一般原则为先安排调休，不能调休的，支付加
班费。调休的员工将加班单直接交至行政考勤处，在规定时
间内没有调休的员工将加班单交至人力资源管理中心处，当
月发放加班费用。

（一） 调休

双休日加班以及加点的，一般3个月之内（最长不得超过6个
月）安排等时调休。单张加班单时间低于半天的，须一次性
调休；高与半天的，每次最低调休半天，剩余时间不足半天



的，须一次性调休完毕。

（二）加班费

（1）安排员工加点的，支付不低于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
十的工资报酬；

（3）安排员工在法定休假日加班的的，支付不低于标准工资
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六、值班

公司安排员工值班的，其性质不属于加班加点，不能享受加
班加点待遇。

七、部分公民的法定节假日员工加班加点待遇

在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期间，安排属于部分公民的员工加班
工作的，支付工资报酬金，但不支付加班工资。

如果该节日恰逢星期六、星期日，安排员工加班工作，则支
付休息日的加班工资。

八、本规定解释权归人力资源部。

九、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实施，原有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加班加点事迹材料篇四

p高温季节往往是一些行业事故的高发期。陕西省国防科工委
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民爆器材等高危行业暑期严禁加班
加点突击生产。

通知要求，民爆器材生产企业要严格作业时间，不得擅自延



长。工业雷管生产企业从22时至次日6时不得从事生产作业；
其他生产企业从零时至6时不得从事生产作业。

通知还要求相关企业要提高人性化管理水平，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同时加强设备保养，严禁生产设备超负荷运转，防止
因设备过热发生爆炸等事故。

加班加点事迹材料篇五

用人单位在实行加班加点制度时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1、用人单位要限制加班加点，保证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

2、劳动者要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完成劳动任务，因未完成定额
和任务而延长工作时间的，不视为加班、加点。

3、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加班加点的，应与工会和劳动者协
商。协商一致，按协商意见办。协商不一致，用人单位有权
在法定的延长工作时数内决定加班加点，但企业违反法律规
定的加班加点决定，劳动者有权拒绝。

4、遇有发生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企业决定加班加点不受法
律规定的限制。

一、加班加点的概念

加班加点又称延长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的工作超过正常工
作时间的长度。

加班加点具体分为两种情形：加班和加点。加班是指劳动者
在公休日和法定节假日进行工作，加点是指劳动者超过日标
准工作时间进行工作。

二、法律对待加班加点的基本态度



加班加点必然挤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从国家保护劳动者休
息权的角度出发，有关工时和休息立法本应立足于取消加班
加点。但考虑到用人单位生产工作的特殊需要和存在紧急情
况等客观事实，加班加点又在所难免。为解决这一矛盾，我
国工时立法对加班加点的基本态度可以归结为即允许又加以
严格条件限制，并规定较高的补偿标准，以防止加班加点的
滥用，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和相关权益的实现。

三、加班加点的主要规定

（一）禁止安排加班加点的劳动者的范围

根据《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禁止安排怀孕七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和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以及未成
年工加班加点。

（二）一般情形下加班加点的条件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一般情形下用人单位安排
劳动者加班加点，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1．实体条件：用人单位生产经营需要。

何为生产经营需要，法律法规并未予以解释。一般而言，声
场经营需要是指生产任务繁重需要加班完成。工作任务紧急
需要尽快处理，以及其他确属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等客观情况
需要加班加点完成的。

2．程序条件：工人单位要与工会和劳动者进行协商。

《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用人单位
应当事先就加班加点的理由、工作量计算和所需要职工人数，
向工会说明，并征得工会同意。同时，在此情形下加班加点



必须以劳动者的同意为基本条件。劳动者拒绝加班加点的，
是其正当行使自身权利的表现，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作出
对劳动者不利的处分决定。

3．加班加点不得超过法定限制的时间。

《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延长工作时间，一把每日不超
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
身体健康的条件下，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每月不得超过
三十六小时。

（三）特殊情况下加班加点的规定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出现以下情况时，延长工
作时间可以不受法律规定的程序和长度的限制。

2．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
共利益，必修及时抢修的；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
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主要包括：

（3）为了完成国防紧急生产任务，或者完成上级在国家计划
外安排的其他紧急生产任务，以及商业、供销企业在旺季完
成收购、运输、加工农副产品紧急任务的'。

（四）加班加点的劳动报酬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
间工资的加班加点工资，具体标准是：

1．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与工资的150%的
工资报酬。

2．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有必要注意的是，休息日安排劳动者
工作应优先采用补休的形式。在无法安排补休的情形下，用
人单位应按法律规定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

3．安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
工资报酬。

4．此外，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后，
多做的定额应视为加班加点，须按上述标准支付劳动者加班
加点工资。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劳动者，其综合计算
工作的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
时间，工作日正好是法定节假日的也应视为加班，用人单位
须按上述标准支付劳动者加班加点工资。

1 在正常情况下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和节假日的规
定，不得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和加班加点以及在节假日期间安
排工作。确因工作需要，必须加班加点或在节假日期间安排
工作时，应给加班加点职工安排换休时间。

2 凡是安排职工加班加点或者在节假日期间安排职工加班又
不能安排换休的，必须按照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中
有关加班加点工资支付的规定，支付职工加班加点工资，不
得无故克扣职工加班加点工资。

3 夜间安排职工加班时，必须有充足的照明设备，确保安全
施工。

4 夜间加班超过12点以后的，第二天应安排职工至少休息半
天，确保职工有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施工生产中去，防止因疲
劳过度，而发生安全事故。

5、生产指挥人员要熟悉国家有关安全和职工工作时间的法律
法规，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